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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主城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科学安

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对主城区内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进行有效管理，根据《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

117 号）和《关于开展 2021 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工作的通

知》（川自然资函〔2021〕241 号）等法律政策规定，结合《乐

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实施的要求，参考上年度供

地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制定本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坚持总

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点保障的原则，合理调配各类

用地供应指标，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

地需求，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促进我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建设用地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合理利

用每寸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2．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用地，控制一般性项目用地；

未纳入供地计划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原则上不予供地，对重点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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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资项目及其他确需实施供地的项目，可以报经市政府批准同

意后实施（200 亩以下的由市土委会审议，200 亩以上由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

3．本计划中拟出让地块及区域是动态可调整的，本年度不

能完成的可转下一年度。

三、计划指标及配置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计划期内主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4377.53 亩

以内。其中市本级1889.4亩，高新区2141.88亩，苏稽新区346.25

亩。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计划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市本级商服用地 396.45

亩，商服、住宅用地 695.45 亩，医疗用地 8.5 亩，城市建设项

目及划拨项目用地 789 亩。高新区商服用地 149.43 亩，商服、

住宅用地 362.69 亩，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用地 574.76 亩，

工业用地 1055 亩。苏稽新区商服用地 30.05 亩，商服、住宅用

地 39.78 亩，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用地 276.42 亩。

四、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度各

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必须严格按照《乐山市主城区 2022 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确定的控制规模实施。

（二）认真落实土地供应相关政策。未列入计划指标的，除

执行期间经市政府批准外，年度内原则上不予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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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

市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根据年度用地需

求保障供应，不确定具体指标。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效率和质量。计划实施中，

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大项

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

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自然资源、

经信、住建、生态环境、发改委、财政、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密切

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也要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三）统一领导，严把出口关。土地供应计划在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实施。市自然资源局是供地计划的实施部门，必须严格按

计划供应土地，其他相关部门要配合自然资源部门搞好供地计划

的贯彻实施。供应计划在市政府批准后，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

向社会公布实施。

附件：1.主城区 2022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一览表

2.主城区 2022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图

3.主城区 2022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4.主城区 2022 年度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计

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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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城区 2022 年度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计划图

6.高新区 2022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表

7.高新区 2022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8.高新区 2022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图

9.高新区 2022 年度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计

划一览表

10.高新区 2022 年度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计划

图

11.苏稽新区 2022 年度土地出让计划表

12.苏稽新区 2022 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图

13.苏稽新区 2022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14.苏稽新区 2022 年度城市建设项目及划拨项目

计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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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桥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科学调控土地市场，合

理配置土地资源，依据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

规范》（试行）的要求，结合《五通桥区城市总体规划》、《五

通桥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上年度供

应计划情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情况，编制《五通桥区 2022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二、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

以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基本要求，立足保护资源、保障

民生。按照产业布局、结构和时序，落实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

有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资产,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支持优

先发展产业项目建设、健康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文化体育设施以

及旅游业发展用地等。加强保障性住房用地保障力度，做到应保

尽保。

三、计划指标及配置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 1 年，即 2022 年 1月 1

日—12月 31日。根据土地供应情况，五通桥区计划期供应的全

部国有建设用地均纳入土地供应计划。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五通桥区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048.0162

公顷（约 1572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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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2年度供应总量 1048.0162公顷，其中：商服用地 2.3268

公顷；住宅用地 40.5157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440.9662 公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3.968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530.2376

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存量和增量

2022 年度供应 1048.0162 公顷，其中供应存量土地公顷

110.9277 公顷，供应新增土地 937.0885 公顷（包括工业用地

385.4438 公顷、冠英新区商住用地 19.03 公顷、冠英机场用地

475.2公顷、五犍沐快速通道绿化带 18公顷、乐山南 500千伏变

电站 8公顷、进港大道延伸线 24.6457公顷、冠英体育公园与绿

地 6.769公顷）。

四、计划的政策导向

（一）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支持发

展电子信息（物联网）、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冶金材料等高

端产业，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物流业）的发展。淘汰落后和低

效能产业，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充分保障招商引资、重点

工程项目用地需求。

（二）优先安排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用地，改善城乡基础设

施。保障国家支持的新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

发展的土地供应。

（三）增强住宅用地供应的有效性，优化住房用地供应结构，

推行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征地拆迁还房以购代建。保障性住房、危

旧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三类住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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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住宅建设用地总量的比例，在确保保障性住房、危旧房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房用地指标的前提下，允许根据我区经济发展、市

场需求等情况进行调整。

（四）严格执行土地供应的方式和程序，对商业、旅游、娱

乐、商品住宅、新增工业等用地（不含原地内改扩建）以及同一

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以招拍挂方式供地，符合国

家《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可以划拨方式供地。

（五）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

鼓励利用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

准厂房建设。

五、国有建设用地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效率和服务质量。计划实施

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

大项目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要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

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供应计划由

区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区级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充分发

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附件:1.五通桥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五通桥区 2022 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宗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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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沙湾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沙湾区城市总体规划，

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参与对本辖区内 2022 年度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的宏观调控，进一

步提高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

性，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原国土

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的通知〉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等法律政策

规定，结合《乐山市沙湾区城市总体规划》、《乐山市沙湾

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本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坚

持总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点保障的原则，合理

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实现指导性与指令性相结合，全力

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促进

我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低效闲置土地，针对不同的闲置原因，采取限期动

工、收储、解除合同收回等多种方式，依法依规分类处置。

2．建设用地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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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挖掘土地市场潜能，增加政府土地收益。

4．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用地，控制一般性项目用

地；未纳入供地计划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原则上不予供地，

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及其他确需实施供地的项目，可以通过

调整纳入供地计划。

三、计划指标及配置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计划期内全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1291.47 亩

以内。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计划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 115.54 亩，

工矿仓储用地 359.37 亩，住宅用地 200.19 亩（普通商品房

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75.17 亩，交通运输用地

541.2 亩。

四、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

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按照《沙湾区 2022 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表》（附表 1）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

（二）认真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城市住

宅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三类用地”达到住房用地供应总量 70%的标准。

（附表 2-3）。未列入计划指标的，除执行期间经区政府批

准调整外，年度内原则上不予供地。严格落实单宗房地产用

地面积不超过 20 公顷（300 亩）的规定，控制单宗房地产用

地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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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

引资、市、区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工矿仓储

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

（附表 2-2、附表 2-4），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不

确定具体指标。

（四）严格遵行土地供应方式和程序。对商业、旅游、

娱乐和新增工业用地（不含原地内改扩建）以及同一宗地有

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有偿供地，

统一在土地市场公开进行。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建

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五）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

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准厂

房建设。

（六）严格按照开发区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

方向，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效率和质量。计划实施中，

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

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

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自然资源、

住建、发改、经信、招商等相关部门要协调配合，共同组织

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三）统一领导，严把出口关。土地出让供应计划，要

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区自然资源局是供地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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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严格按计划供应土地，其他相关部门配合自然资源部

门做好供地计划的贯彻实施。供地计划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实施。

附件：乐山市沙湾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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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金口河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为科学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积极发挥计

划引导作用，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合理安排土

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引导各类项目投资，

优化产业布局，保障我区城乡居民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

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促进我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优化土地供应机制，有效调控我区宏观经济，使我区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更加的合理化、透明化,促进我区经济和社会平

稳可持续发展。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结合 2022 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上年度供地情

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制定本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筹，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

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土地为基本要求，结合我区 2022 年度工

作安排，立足保障民生，保护资源，持续发展。按照产业布

局、结构和时序，落实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和创新投资。坚持总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

点保障的原则方法，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指导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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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性相结合，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集约

节约高效用地，促进我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三、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上年度我区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22.6163 公顷，实际

供应 9.0307 公顷，完成率 39.93%。

四、指标及配置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2年度我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5.3946公

顷以内。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2 年度我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 0.315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0.7149 公顷，住宅用地 8.9999 公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18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2.6554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8907 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2022 年度我区国有建设用地涉及 4个乡镇，6个行政村，

具体项目宗地位置（见附表 2）。

四、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优化空间布局

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度各类

建设项目用地供应，必须严格按照《金口河区 2022 供应计

划表》（附表 1）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

金口河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中商服用地主要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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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胜乡瓦山村、鹿咡坪工区；工矿仓储用地主要位于金河镇

民心村；住宅用地主要位于永和镇罗回社区；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主要位于国有河滩；交通运输用地主要位于金河

镇铜河村、和平彝族乡解放村；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位

于国有河滩、永和镇新民村。重点纳入乡镇批次用地和城市

批次用地以及独立选址用地。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

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商服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见附件

1），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不确定具体指标。乡镇

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按照实际需要机动安排，全力配合我

区 2022 年度工作的推进实施。

2022 年度我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15.3946 公顷，其

中：商服用地 0.315 公顷，占全区国有建设用地的 2.05％；

工矿仓储用地 0.7149 公顷，占全区国有建设用地的 4.64％；

住宅用地 8.9999 公顷，占全区国有建设用地的 58.46％；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187 公顷，占全区国有建设用地

的 5.32％；交通运输用地 2.6554 公顷，占全区国有建设用

地的 17.25％；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8907 公顷，占全区国

有建设用地的 12.28％。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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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是保障我区经济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我区 2022 年度工作推进实施的

重要措施，对节约土地资源、保障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我区将通过以下方式，达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目的。

一是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投资强度。凡是土地利用强度和建

筑面积率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今后不得供地。充分利用

旧厂区，节约用地，使老企业在调整改造中重新焕发青春。

二是坚持建设项目用地指标“双控”制度。①严格执行“双

控”规定，适当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②严格控制用地单位

内部的行政办公等辅助设施用地面积。③认真执行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制度，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严格按土地出让合

同规定实施违约责任追究制度。三是集聚利用土地资源。工

业建设项目向工业集中区集中，从严控制工业集中区以外的

项目供地。对投资额小于一定数额的工业项目(经有关部门

认定的高新技术项目，按上款的规定执行)，原则上不单独

供地，可采取租赁土地使用权或租赁标准厂房的形式获得生

产经营场所。四是努力提高土地容积率。对适合于多层厂房

的生产行业，必须推行多层标准厂房。严格控制单层厂房建

设，确需建设单层厂房的，必须经自然资源、经济等部门审

定。企业技改项目应先利用现有厂房、土地，内部挖潜，提

高容积率。五是严格处置闲置土地。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处

置闲置土地。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应依法收回；对闲置两年

以下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按有关规定缴纳闲置费；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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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净地后 6 个月以上的闲置土地，重新按“双控”指标核定

用地面积，对超面积部分进行核减；对被检查发现而当地未

查处的闲置土地，由区自然资源局直接抄告区财政局，并责

成区自然资源局限期收缴土地闲置费，通过区财政局上交市

财政专户。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继续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运用价格机制抑制多

占、滥占和浪费土地，深化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控制建

设用地规模，推进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高效、集约利用。

一是严格遵行土地供应方式程序。对商业、旅游、娱乐、商

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用地（不含原地内改扩建）

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以招标、拍卖

或者挂牌方式有偿供地，统一在土地市场公开进行。扩大有

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其他

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在缴纳土地划

拨价款后以划拨方式供地。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节约集约

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工

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多层标准厂房建设。三是严格按照各

开发区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向，优先安排工业

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制开发区内经营性房地产开

发用地总量，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标。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完善管理和服务机制，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

http://it.sohu.com/market/
http://it.sohu.com/science/


— 17—

服务效率质量。计划实施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

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大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

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

用地需求。

（二）严格按现行土地管理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确保土地来源合法。加强土地收储管理

制度和完善收储方法。加大土地的动态巡查和执法，尤其是

矿山用地的监督与管理，对违法用地建设项目和工程的业主

进行教育与并惩罚相结合的手段，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

（三）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区自然

资源局、区发改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等

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

前期准备工作，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四）实行出让合同网上填报，强化供地监管。2009 年

起我区土地供应数据全部纳入监测监管系统，通过实行土地

出让合同统一网上填报，统一审核，对全区土地供应的情况

进行适时掌握和监控，确保我区土地市场秩序良好发展。

附件：1.乐山市金口河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表

2.乐山市金口河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宗

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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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

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大土地市场调控力度，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

117 号），结合市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参考上一年土地供应情况，我局编制了市中区 2022 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

乐山市市中区2022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2686.9

亩，其中：商服用地 667.01 亩、工矿仓储用地 992.16 亩、住宅

用地（含商、住用地）197.11 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86.44

亩、交通运输用地 202.34 亩、特殊用地 41.84 亩（详见附件）。

附件：乐山市市中区 2022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